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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136 部运行许可申请指南 

1. 目的和依据 

为了对申请人申请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136 部运行许可提

供指导，明确特殊商业和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运行合格证和运

行规范的标准格式，依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特殊商业和私用大

型航空器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CCAR-136 部），制定本咨询

通告。 

2. 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申请 CCAR-136 部运营人运行合格证和运

行规范，以及申请变更运行合格证或者相关运行规范内容的申请

人。 

3. 说明 

为落实“放管结合、以放为主、分类管理”的通用航空发展

思路，推进通用航空法规体系重构工作，以通航业务框架和通航

法规框架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为指引，将运行许可审批与运行

规则法律法规内容剥离。将原中国民用航空规章《一般运行和飞

行规则》（CCAR-91 部）中运行许可和特殊业务运行种类剥离，构

建 CCAR-136 部运行审批类规章。同时，根据业务属性，将 CCAR-

136部运营人分为特殊商业运营人和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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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其中，特殊商业运营人包含原 CCAR-91 部中的农林喷洒作业、

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跳伞服务飞行和航空器代管人。 

为了方便理解并有效指导 CCAR-136 部运行合格证和相关运

行规范的申请，根据具体事项，将运行许可申请分为初始申请和

变更申请。 

CCAR-136 部运营人运行合格证和相关运行规范的申请，均

在民航飞行标准监督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FSOP 系统）完成，网

址：https://fsop.caac.gov.cn/。 

4. 运行许可申请程序 

4.1 基本程序 

初始申请 CCAR-136 部运营人运行合格证，一般分为政策咨

询、申请受理、文件审查、现场验证和审批颁证五个阶段。对于

变更申请，除政策咨询视申请人情况可省略外，其他阶段的流程

与初始申请一致。 

4.1.1 政策咨询阶段 

即申请人向其主运行基地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了解所

申请的运行种类及其适用的 CCAR-136 部审定工作要求，包括申

请条件、审定流程、所需提交的申请材料、相关系统的使用方法，

以及运行许可批准的方式等。 

开展过民航相关生产经营活动且熟知民航法规的申请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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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此阶段。 

4.1.2 申请受理阶段 

申请人应当按照 CCAR-136 部第 136.25 条相关要求，通过

FSOP 系统向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提交书面申请书和相应申

请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对于收到补正材料通知书的，申请人应当按照 CCAR-136 部

第 136.27 条相关要求，提交需要补正的材料或者内容。对于收

到受理通知书的，表示通过了民航地区管理局对其申请材料的形

式审查，申请程序继续；对于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的，表示未通

过民航地区管理局对其申请材料的形式审查，申请程序终止。 

4.1.3 文件审查阶段 

申请人应当按照 CCAR-136 部第 136.27 条相关要求，配合民

航地区管理局对其申请材料的实质审查，对申请材料的相关内容

作出修订，或者对运行缺陷进行纠正。 

4.1.4 现场验证阶段 

申请人应当根据申请事项需要，配合民航地区管理局对其申

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现场验证和检查，包括对其所使用人员的资格

检查、航空器的适航性检查、运行设施设备的现场核实，以及运

行种类的飞行验证等。 

4.1.5 审批颁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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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CAR-136 部第 136.29 条相关规定，对于收到CCAR-136

部运营人运行合格证或者相关运行规范的，表示通过合格审定，

可以按照所颁发的运行规范实施运行；对于收到不予许可通知书

的，表示未通过合格审定，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于收到延期通知的，申请人可在 10 个工

作日后联系民航地区管理局核实合格审定结果。 

4.2 申请材料的提交 

对于初始申请，应当按照 CCAR-136 部第 136.25 条要求申请

人按要求提交以下的运行文件；对于变更申请，运营人应提交相

关的运行文件或者运行文件的更新。 

4.2.1 审定活动日程表 

审定活动日程表是一份事件、活动、程序等项目的清单，这

些都是申请人在合格审定中必须完成或作好准备以便局方检查

的项目。审定活动日程表还应包括申请人完成这些项目或请局方

检查的最确切的估计日期。审定活动日程表各项目之间必须留出

合理的时间间隔，因为有些项目必须在得到局方批准或认可之后

才能进行，要给局方留出适当的时间进行审定，申请人完成某些

项目也需要适当的时间。如果申请人没有按审定活动日程表中的

时间以局方满意的方式完成相应的项目，将会导致合格审定进程

的推迟。同时，局方在审核手册和其他文件期间发现了缺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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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退还申请人作进一步修改，这些情况也会导致审定进程的推迟。 

4.2.2 运行手册 

申请一个或多个运行种类的申请人应提交满足下列相应运

行种类要求的运行手册： 

（1）申请农林喷洒作业运行种类的，其运行手册的内容需

符合 CCA-136 部第 136.55 条的要求。 

（2）申请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运行种类的，其运行手册的

内容需符合 CCA-136 部第 136.87 条的要求。 

（3）申请跳伞服务飞行运行种类的，其运行手册的内容需

符合 CCA-136 部第 136.125 条的要求。 

（4）申请航空器代管人运行种类的，其运行手册的内容需

符合 CCA-136 部第 136.171 条的要求。 

（5）申请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行种类的，其运行手册的内容

需符合 CCA-136 部第 136.209 条的要求。 

4.2.3 训练大纲（如适用） 

拟实施 D 级直升机与载荷组合的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的申请人，应提交飞行人员 D级直升机与载荷组合的初始以及复

训的训练大纲。 

4.2.4 航空器与运行设备设施的说明 

申请人应当提交至少包含下列内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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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航空器型号（厂家/型号/系列）、

航空器类别。  

2. 航空器国籍登记证、适航证和无线电台执照。 

3. 按照 CCAR-91 部的相应规定进行维修和检查的记录。 

4. 航空器引进信息（全新或者使用过，对于使用过的还需注

明原使用人和已使用时间），包含引进方式（自有、代管或者租

赁，对于代管的需提交所有权人和航空器代管人之间的代管协议，

对于租赁的还需注明具体出租方和租赁方式）和引进时间。 

5. 航空器载重与平衡控制的说明，包含单架航空器或者机

队载重表的种类、说明，以及载重与平衡控制程序等。 

6. 当运行大型飞机和涡轮多发飞机时，遵守 CCAR-91 部相

应条款所采取的措施的说明。 

7. 农林喷洒作业设备的适航审定安装批准。（如适用） 

8. 直升机和外挂物吊挂设备组合满足 CCAR-27 部或者 

CCAR-29 部的相关要求并通过型号合格审定的证明文件。（如适

用） 

9. 机外载荷连接装置和快速释放装置按照 CCAR-27 部、

CCAR-29 部或者《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以下称

为 CCAR-21 部）的相应规定获得批准的证明文件。（如适用） 

4.2.5 符合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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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提交一份符合拟申请的 CCAR-136 部相应运行种类

所有适用条款的符合性声明。 

4.3 申请运行规范的注意事项 

4.3.1 申请人基本信息 

申请人基本信息应当包含运营人名称、地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法定代表人及其居民身份证号码，以及组织职能结构、联

系电话、传真号码等基本信息的营业执照和说明文件。 

4.3.2 拟申请的运行种类 

申请人可具体选择如下一项或多项运行种类： 

a 类：取酬商业（农林喷洒作业、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跳

伞服务飞行）； 

b 类：航空器代管人(一般私用飞、农林喷洒作业、直升机

机外载荷作业)； 

c 类：私用大型（一般私用飞行、农林喷洒作业、直升机机

外载荷作业）； 

4.3.3 管理人员和其他指定人员 

管理人员的说明应当包含如下管理人员的姓名、职务、任职

文件和联系电话，以及民航相关管理经历： 

（1）主责任人（总经理）； 

（2）主要运行管理人员（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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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喷洒作业负责人、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总飞行师、副总

飞行师等。 

其他指定人员的说明应当包含申请人指定的负责接收全部

或者部分运行规范的责任人的姓名、职务、任职文件和联系电话。 

4.3.4 飞行人员的说明 

飞行人员的说明应当包含姓名、执照档案号/编号、执照类

别/等级、飞行经历、雇佣类型、熟练检查有效期、授权履职等

信息的证明文件。 

4.3.5 运行基地的说明 

主运行基地的说明应当包含机场名称、地址等信息以及证明

申请人具有该机场的连续使用权的文件。 

4.3.6 运行程序和管理政策 

运行程序和管理政策应当以手册或者文件的形式，包含运营

人所配备人员的资格和职责，以及能够证明其满足相应运行规则、

记录和保存要求的说明。其中，手册应当包含手册名称、版本、

运营人的批准人和批准日期等信息。 

5. 变更申请 

5.1 基本要求 

运营人申请变更 CCAR-136 部运营人运行合格证或者相关运

行规范内容，应当根据拟申请或者变更的具体事项，通过 F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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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交变更申请，修改相应运行规范条款的基本信息，并按照

本咨询通告第 4.2 条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 

5.2 豁免和偏离 

申请豁免或者偏离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有关规定，应当说明申

请豁免或者偏离事项所涉及的规章条款、申请理由、条件和限制，

并提供证明其能够保持相同安全水平的相关材料。 

注：豁免和偏离不适用于初始申请。 

5.3 申请时限 

CCAR-136 部运营人运行合格证的内容发生变化时，应当按

照 CCAR-136 部第 136.39 条要求，至少提前 30 日向所在地民航

地区管理局提出变更申请。 

CCAR-136 部运营人运行规范的内容发生变化时，应当按照

CCAR-136 部第 136.41 条要求，至少提前 15 日向所在地民航地

区管理局提出变更申请。 

6. 运行许可的终止 

CCAR-136部运营人运行合格证持有人依法终止运行许可的，

应当向民航地区管理局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7. 运行许可申请费用 

运营人运行许可的初始申请、变更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 

8. 制定说明和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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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咨询通告为申请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136 部运行许可提

供指导，并提供了 CCAR-136 部运营人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范的

标准模板。 

本咨询通告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原《CCAR-91 部运

行合格审定程序》（AP-91-FS-2015-01）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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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CCAR-136 部运营人合格证标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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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136 部 

运行规范 

本《运行规范》依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136 部《特殊商业和私用大型航空

器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CCAR-136 部）颁发，规定了以下运营人应当遵

守的，与行使相应运行合格证权利相关的批准、条件和限制等规范：

运 营 人 名 称：    

合 格 证 编 号：    

<发证机关> 

XX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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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目 录 

条款 批准的生效日期 修订号

A 部 总则 

A001 颁发和适用范围

A003 定义和缩写

A005 运行种类、运行区域

A007 特殊批准和限制综述

A009 豁免和偏离 

B 部 一般批准

B001 管理人员

B003 其他指定人员

B005 维修管理人员

B007 航空器批准

B009 航空器维修

B011 最低设备清单

B013 重量与平衡控制程序     

B015 大型和涡轮多发飞机

B017 记录和保存 

T 部 运行批准

C001   农林喷洒作业飞行

D001   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E001   跳伞服务飞行

F001   航空器代管人

G001   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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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A001-1  <合格证编号> 

A 部 总则 

A001 颁发和适用范围 

运营人的名称、住址、邮政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运营人或代管人与航空器的运行相关的有关设施的地址，当设有时，包括其主

运行基地和主维修基地的地址 

例： 

a.本运行规范颁发给： 机构名称

其主运行基地位于：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本运行规范持有人的运行合格证号（编号）为             。 

本运行规范批准持有人按照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136 部进行下述运行： 

     境内 □ 取酬商业 □ 航空器代管 □ 私用大型  

运行规范持有人应按照本运行规范中的批准项目、限制和程序以及所有适

用的中国民用航空规章实施运行。 

b. 本运行规范从每页下方给出的生效日期起开始生效，只要持有人持续满足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合格审定的相关要求，本运行规范将一直有效。 

c. 合格证（运行规范）持有人只能使用合格证（运行规范）上的企业名称实

施 a款中所述的运行。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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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A003-1 <合格证编号> 

A003 定义和缩写 

除在本运行规范中另有说明外，所使用的词、词组、定义和缩写的含义都与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中所使用的含义一致。此外，下列定义适用于按照本运行规范

实施的运行。 

大型航空器：指运输类航空器。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 15 -



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A005-1 <合格证编号> 

A005 运行种类、运行区域 

运营人只能在本运行规范中列出的运行区域实施本条所规定的运行种类。运

营人应遵守每一区域中规定的所有限制和程序，以及每一区域所注明的相关各条

规定。运营人的运行不得超出本运行规范的批准区域和批准范围。 

批准运营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按照本运行规范的规定实施运行。 

a.取酬商业

□农林喷洒作业

□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

□跳伞服务飞行

b.航空器代管人

□一般私用飞。

□私用农林喷洒作业

□私用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

c.私用大型

□一般私用飞行

□私用农林喷洒作业

□私用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

1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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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A007-1 <合格证编号> 

A007 特殊批准和限制综述 

（以下为举例，如无特殊批准和限制，本节留空） 

a.批准运营人实施下列各条中规定的运行。

b.运营人不允许或不得：

1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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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A009-1    <合格证编号> 

A009 豁免和偏离 

批准运营人按照下述豁免和偏离中的有关规定、条件和限制实施运行。这些豁

免和偏离是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颁发的。 

a.豁免。 

 

豁免文号 有效日期 注释和参考 

   

   

   

   

 

b. 偏离。 

 

适用的 CCAR 章节 注释和参考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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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B001-1    <合格证编号> 

B 部 一般批准 

B001 管理人员 

运营人的下述人员担任下述职务： 

 

总经理                  

 

农林喷洒作业负责人                     

 

旋翼机外载荷作业总飞行师               

 

旋翼机外载荷作业副总飞行师               

 

 

（请勿添加其他管理人员，非规章要求人员请见下节）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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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B003-1    <合格证编号> 

B003 指定人员 

 

a.运营人指定的负责与局方联系的机构和人员： 

 

    机构：     

    负责人：   

  

 

b.指定下述人员正式代表运营人申请和接收运行规范： 

 

职务 姓名 批准部分 

        

        

 

     c.运营人在飞行运行中使用的每位飞行人员的姓名，持有执照的类别、编号

和等级，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限和等级。可以为本项要求的内容单独列出清单，作

为运行规范的附件，以便随时修改；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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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B005-1    <合格证编号> 

B005 维修管理人员 

运营人在下列管理位置上使用的人员姓名如下： 

 

主管维修的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如适用）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适航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 21 -



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B007-1    <合格证编号> 

B007 航空器的批准 

批准运营人按照 136 部的条款使用下述航空器实施运行： 

运营人参加运行的航空器的清单，列明航空器的型号、国籍标志与登记标志

以及该航空器的运行目的和运行种类； 

a.取酬商业 

航空器型号 国籍标志 

登记标志 
运行种类 

制造商/型号/系列 

    □农喷□外载荷□跳伞服务 

    □农喷□外载荷□跳伞服务 

    □农喷□外载荷□跳伞服务 

    □农喷□外载荷□跳伞服务 

 

b.航空器代管 

航空器型号 国籍标志 

登记标志 
运行种类 

制造商/型号/系列 

    □一般私用□农喷□外载荷 

    □一般私用□农喷□外载荷 

    □一般私用□农喷□外载荷 

    □一般私用□农喷□外载荷 

 

b.私用大型 

航空器型号 国籍标志 

登记标志 
运行种类 

制造商/型号/系列 

    □一般私用□农喷□外载荷 

    □一般私用□农喷□外载荷 

    □一般私用□农喷□外载荷 

    □一般私用□农喷□外载荷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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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B009-1    <合格证编号> 

B009 航空器维修 

只要满足下述条件，批准运营人按照 CCAR136 部使用在运营人航空器批准清

单上所列航空器实施运行： 

     

运营人运行的每型航空器的维修方式和地点，提供维修的人员或机构及其资

格情况。 

     

  

序号 机型 维修方式 维修地点 维修人员/机构

及资格 

1     

2     

3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适航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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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B011-1     <合格证编号> 

B011 最低设备清单批准 

只要满足本条的条件和限制，则批准运营人使用经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运

营人不能对任何本条未批准的航空器使用此最低设备清单。 

 

a.批准的航空器。运营人批准对下列航空器使用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 

 

航空器(厂家/型号/系列) 

  

  

 

b.推迟和修理之间的最大时间。除 c款的情况外，运营人应在下面列出项目

类别规定的时间间隔内完成修理： 

 

(1)A 类。该类项目应在运营人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备注栏中规定的时间间

隔内完成修理。 

 

(2)B 类。该项目应在 3个连续日历日(72 小时)内完成修理，不包括在航空

器维修记录本中记录发生失效的那一日历日。 

 

(3)C 类。该类项目应在 10 个连续日历日(240 小时)内完成修理，不包括在

航空器维修记录本中记录发生失效的那一日历日。 

 

(4)D 类。该类项目应在 120 个连续日历日(2880 小时)内完成修理，不包括

航空器维修记录本中记录发生失效的那一日历日。 

 

注：如某机型最低设备清单中没有 A、B、C、D类修复时间间隔要求的规

定，则失效项目的修复期限必须按照该机型最低设备清单中规定的修复期限

要求执行。 

 

c.最低设备清单管理程序。运营人应制定并保持一个综合全面的方案以管理

经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中列出项目的维修过程。运营人的文件或手册中应包

括对最低设备清单管理方案的说明。最低设备清单管理方案至少应包括以下

方面： 

 

(1)提供跟踪日期、项目延期以及随后修理的时间(如适用)的方法。该方法

必须包括对每架航空器延期项目数以及对每一延期项目的管理，并可以确

定任何推迟修理的原因、延迟时间长度以及项目修理预计日期等。 

 

(2)在一特定时间和修理地点将所有零件、维修人员和航空器集中在一起的

征
求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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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B011-2     <合格证编号> 

计划。 

 

(3)对由于无备件而推迟的项目的评审，应确保存在一个有效的发货单以及

确定的交付日期。 

 

(4)对最低设备清单方案的管理人员的职务的说明和职责的描述。 

 

(5)c 分条允许的延长至最大修理间隔的控制程序，包括延长限制以及批准

延长所使用的程序。 

 

d.只要在推迟项目批准后的 24 小时内通知负责的飞行标准地区办公室，则批

准运营人按照经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使用持续批准以批准 B 类和 C 类项目延

长至最大修理间隔。运营人不得批准最低设备清单所规定的任何 A 类项目延

长至最大修理间隔，如果证实有滥用现象，飞行标准监管办可以取消对运营

人的批准。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适航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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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B013-1    <合格证编号> 

B013 重量与平衡控制程序 

为对运营人按照本规范有关规定运行的飞机进行重量与平衡控制，确保

飞机装载不超过最大起飞全重并使重心位于限制范围内，制定下述程序： 

 

a. 在运营人重量与平衡控制方案中，使用实际或经批准的平均的业载和机

组重量的程序。 

 

b. 所有飞机的重量必须按照运营人重量与平衡控制方案中所列的确定单架

飞机或机队的称重程序确定。 

 

e. 日常运行中必须使用下列配载表和指南： 

 

航空器（厂家/型号/

系列） 

载重表种类 载重表说明 重量与平衡控制

程序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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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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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B015-1    <合格证编号> 

B015 大型和涡轮多发飞机 

 

批准运营人运行下列大型和涡轮多发飞机： 

 

厂家 型号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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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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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B017-1    <合格证编号> 

B017 记录和保存 

a.运营人制定并管理的手册： 

依据 手册名称 版本 批准人 颁发日期 

     

     

     

 

 

b.批准运营人按照CCAR-136部要求，建立下列记录并按照相应方式进行保存： 

需要保存的记录名称 保存方式 保存地点 

运行规范 □纸质 □电子  

为运行所使用的驾驶员单独建立的记录 □纸质 □电子  

农林喷洒作业记录（如适用） □纸质 □电子  

叠伞记录（如适用） □纸质 □电子  

航空器运行能力清单（如适用） □纸质 □电子  

航空器舱单（如适用） □纸质 □电子  

航空器代管人运行控制文件（如适用） □纸质 □电子  

运行大型飞机和涡轮多发飞机的相应记录（如适用） □纸质 □电子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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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C001-1    <合格证编号> 

T 部 运行批准 

C001 农林喷洒作业飞行 

 

批准运营人使用下列航空器实施商业农林喷洒作业飞行： 

 

     □运输类航空器 

机型： 

 

 

□正常类航空器 

机型： 

 

 

□实用类航空器 

机型： 

 

 

□特技类航空器 

机型：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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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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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D001-1     <合格证编号> 

D001 直升机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批准运营人实施下列商业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A 类直升机与载荷组合，清单如下： 

直升机型号 外载荷构型 

  

  

 

□B 类直升机与载荷组合，清单如下： 

直升机型号 外载荷构型 

  

  

 

□C 类直升机与载荷组合，清单如下： 

直升机型号 外载荷构型 

  

  

 

□D 类直升机与载荷组合，清单如下： 

直升机型号 外载荷构型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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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E001-1    <合格证编号> 

E001 跳伞服务飞行 

 

批准运营人实施跳伞服务飞行的机型及跳伞基地清单： 

      

机型 跳伞基地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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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F001-1     <合格证编号> 

F001 航空器代管人 

 
批准航空器代管人实施下列的运行种类： 

 

a. 一般私用飞行 

 

b. 私用农林喷洒作业飞行（禁止在人口稠密区实施喷洒作业）： 

□运输类涡轮动力多发飞机 

□运输类直升机 

 

c. 私用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A类直升机与载荷组合，清单如下： 

直升机型号 外载荷构型 

  

  

□B 类直升机与载荷组合，清单如下： 

直升机型号 外载荷构型 

  

  

□C 类直升机与载荷组合，清单如下： 

直升机型号 外载荷构型 

  

  

□D 类直升机与载荷组合，清单如下： 

直升机型号 外载荷构型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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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136 部运行规范 

<运营人名称>  G001-2     <合格证编号> 

G001 私用大型 

 

批准私用大型运营人实施下列运行种类： 

 

a. 一般私用飞行 

 

b. 私用农林喷洒作业飞行（禁止在人口稠密区实施喷洒作业）： 

□运输类飞机 

□运输类直升机 

 

c. 私用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A类直升机与载荷组合，清单如下： 

直升机型号 外载荷构型 

  

  

□B 类直升机与载荷组合，清单如下： 

直升机型号 外载荷构型 

  

  

□C 类直升机与载荷组合，清单如下： 

直升机型号 外载荷构型 

  

  

□D 类直升机与载荷组合，清单如下： 

直升机型号 外载荷构型 

  

  

 

 

1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 

2 本运行规范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下批准。 

 主任运行监察员[签名]： 

 

3 批准的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修订号： 

4 运营人接受本条运行规范。 

 

运营人代表签名：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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